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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赤峰中唐特
钢有限公司环保设
施缺失，没有脱硫
脱 硝 等 环 保 设
施。

2.赤峰中唐特
钢有限公司报小建
大，规避国家关于
压减产能政策。

3.赤峰中唐特
钢有限公司非法占
有铁路林地。

4.赤峰中唐特
钢有限公司在项目
没有验收的情况下
开始生产。

5.中骥新能源
公司旗下中骥商砼
非法开采周边地下
沙土制成混凝土，
破坏农业用地以及
周边环境。

乌兰察布市察
哈尔右翼后旗乌兰
哈达苏木陈家地
村，村北的察右后
旗磊鑫石英石矿有
限公司白天休息晚
上开采，已经开采
了四五年，严重超
出开采范围以及深
度，把整个山都挖
了。矿区石料堆放
在周边非法占用的
林草地中，堆存量
至少有二三十万
吨，无任何苫盖措
施。进矿区的路占
用林草地，粉尘污
染村民耕地、农田。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东方大自
然生态园及养鱼厂
鱼塘里面的鱼，因
受到树林召地区一
条30多米宽3公里
长的污水渠污染，
于 2018 年秋全部
死亡。2020 年春
王爱召镇大淖村渠
口社村民委托第三
方检测离举报人家
鱼塘 50 米处的地
表和地下水，汞、磷
等金属元素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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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环保设施缺失，没有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问题不属实。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年产270万吨精品

钢项目于2020年9月开工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烧结、球团、炼铁、炼钢连铸和轧钢等主体工程。现场核查时，该公司烧结工段中的1#烧
结系统及配套的机头脱硫脱硝及除尘设施和机尾除尘设施已同步建设完成，2#烧结系统正在建设中；球团工段目前已完成基础建设；炼
铁工段及配套的2套矿焦槽废气除尘设施和2套出铁场除尘设施等已同步建设完成；炼钢连铸工段及配套的2套转炉一次烟气除尘和2
套转炉二次烟气除尘设施等已同步建设完成；轧钢工段及配套的2套精轧废气除尘设施已同步建设完成；该公司污水处理站已建设完
成。
目前，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年产270万吨精品钢项目处于建设期并未投入生产，按环评要求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做到与主体工
程同时建设，不存在“环保设施缺失，没有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的问题。

2.关于“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报小建大，规避国家关于压减产能政策”问题不属实。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年产270万吨精品钢
项目主要建设2座1580m3高炉、2座120吨转炉、2条1450mm热轧生产线。依据国家工信部《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工信部原
〔2017〕337号），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受让唐山金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炼铁产能285万吨、炼钢产能270万吨。按照产能置换方案，
项目产能按照1.0004:1比例进行减量置换，炼铁产能减量0.1万吨，炼钢产能减量0.1万吨（0.1万吨炼钢产能缺口从乌兰浩特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购买）。唐山金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出让方案于2019年11月8日在河北省工信厅官网进行公示，于2019年12月6日进
行公告。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年产270万吨精品钢项目产能置换方案于2020年1月1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官网公示，于2020
年1月23日进行公告。该项目产能置换在置换装备、产能减量、公示公告等方面均符合国家工信部《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工信
部原〔2017〕337号）文件要求。因此，该项目不存在“报小建大，规避国家关于压减产能政策”的问题。

3.关于“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非法占有铁路林地”问题属实。赤峰市中唐特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下设中骥新能源有限
公司和得丰焦化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至2021年赤峰中骥新能源有限公司共使用铁路林地72.8463公顷，2021年2月9日，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同意赤峰中骥新能源有限公司使用铁路林地开展前期工作的函，同意其永久使用70.90公顷（1063.57亩）铁
路林地。2021年4月7日，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内林资准（蒙）〔2021〕22号）同意赤峰中骥新能源有限公司使用铁路林地61.7804
公顷；2021年11月22日，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林资许准(蒙)〔2021〕87号)同意赤峰中骥新能源有限公司使用林地3.7569公顷；
2020年11月11日，经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批复(内林草资许准〔2020〕905号）同意赤峰中骥新能源有限公司使用林地4.769公
顷。2020年12月25日，赤峰中骥新能源有限公司将施工建设项目场平工程发包给唐山市金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同月30日，唐山市
金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又将该工程分包给张某，双方签订协议后张某即组织钩机翻斗车开始平整场地。在平整过程中，超出了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批准许可的范围。经鉴定，张某非法占用林地2.54公顷（38.1亩）。2021年5月6日，张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安机
关立案查处，并依法移送起诉至宁城县检察院，宁城县检察院依法向宁城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判处张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
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已缴纳）。因赤峰中骥新能源有限公司原址不能造林，已在异地植被恢复并验收合
格，现该公司正在办理使用林地的审批手续。

4.关于“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在项目没有验收的情况下开始生产”问题不属实。赤峰中唐特钢有限公司年产270万吨精品钢项
目于2019年11月签署投资协议，并已按相关规定办理了项目产能置换、备案、环评、能评、安评和土地手续，于2020年8月开工建设，目
前已具备投产条件，但尚未投产，将于近期组织试生产。

5.关于“中骥新能源公司旗下中骥商砼非法开采周边地下沙土制成混凝土，破坏农业用地以及周边环境”问题不属实。赤峰中骥新
能源有限公司位于赤峰承接产业转移开发区汐子工业园区，于2019年7月3日在宁城县市场监管局注册成立，主要经营项目为（筹建）
燃气生产和供应、商品混凝土制造等。专项调查工作组实地调取了该公司购买砂石的采购入库清单和出库清单。经查，该公司生产混
凝土用的砂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外购的尾矿砂、水洗砂；二是用石头破碎筛选的机制砂，所用碎石一部分是外购的碎石，另一部分是
企业建设施工产生的碎石。同时，专项调查工作组对企业周边10公里范围内进行了排查，并走访周边有关村干部和部分村民，未发现
该公司“非法开采周边地下沙土制成混凝土，破坏农业用地以及周边环境”的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该信访案件反映的磊鑫石英石矿，矿山名称为察右后旗陈家地、穆家地石英硅砂岩矿,位于察右后旗红格尔图镇，采矿权人为察右

后旗红格尔图沸石硅砂矿，采矿许可证号C1509002011096120124085，有效期：2021年9月14日至2023年9月14日，开采矿种为冶
金用石英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10万吨/年，矿区面积为0.417平方公里。其中，西采区面积0.1772平方公里，2009年停
采后一直未开采；东采区面积0.2398平方公里，信访反映问题所指为东采区。该矿现有采矿许可证、环评批复文件、排污许可证、安全
生产许可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报告等手续，均在有效期内。

按照信访案件所反映的问题，察右后旗逐条进行了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白天休息晚上开采，已经开采了四五年”的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基本属实。
经察右后旗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与当地群众走访询问，与企业负责人调查了解，以及部门日常监管来看，该采区从2005年取得采

矿许可证以来，阶段性开采至今，多为白天生产，也存在夜晚生产的现象。
2.关于“严重超出开采范围以及深度、把整个山都挖了”的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①超出开采范围问题。2022年4月2日，察右后旗自然资源部门聘请内蒙古有色地质矿业（集团）六O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609队）对该矿开采现状进行了调查，认定该矿从2020年5月至今不存在越界开采（曾经在2019年发生越界开采2726.75平方米，察右
后旗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4月13日依法进行了处罚，责令退回界内开采，按非法开采的矿石价值计算罚没违法所得3.56万元，并处罚
款1.8万元，2020年4月27日结案）。

②超出开采深度问题。依据609队调查结果，该采区实际开采最低标高为1494.84米，在批准开采深度范围内（标高：1520米—
1465米），不存在超层开采。

3.关于“矿区石料堆放在周边非法占用的林草地”的问题。
经核实，该问题属实。
2022年4月2日，察右后旗林草部门聘请内蒙古质真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所进行司法鉴定，认定该采区石料堆涉嫌非法占用草原面

积47.17亩。
4.关于“堆存量至少有二三十万吨”的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2022年4月5日，察右后旗自然资源部门聘请乌兰察布市金仕达测绘公司对该矿区石料堆存量进行了测量，堆存量为242719.4立

方米。
5.关于“无任何苫盖措施”的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查，该采区露天产品堆场大部分采用了苫布遮盖，但有30%成品料未苫盖。
6.关于“进矿区的路占用林草地”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4月5日，察右后旗林草部门和红格尔图镇综合执法局、光荣村委会组织专人，对距离该采区最近的穆家地、高家村39户（共有54

户）村民走访核实，确认进矿区的道路为原有自然形成的道路，不存在占用林草地。
7.关于“粉尘污染村民耕地、农田”的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4月5日，察右后旗农牧部门和红格尔图镇综合执法局、光荣村委会组织专人，对该采区厂界距最近耕地（农田）1.6公里至3公里的

穆家地、高家村39户（共有54户）村民走访核实，确认该采区粉尘没有污染村民耕地（农田）。

1.关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东方大自然生态园及养鱼厂鱼塘里面的鱼，因受到树林召地区一条30多米宽3公里长的污水渠污染，
于2018年秋全部死亡”问题。

经调查核实，信访人从1988年开始从事渔业养殖，2018年底停止养殖，2019年至今在原有鱼池的土地上种植玉米。信访人所反映
的“污水渠”为我旗城市排水渠，1998年建设，当时采取HDPE土工膜防渗措施，用于输送树林召镇区雨水及城镇污水处理厂在回用企
业停产检修期间的部分中水，然后排放至毛莲圪卜水圈1号池暂存；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的提高，旗人民政府于2020
年9月对排水渠进行了提升改造（主要提高防渗标准），并在排水渠末端建设了防渗应急暂存池，排水渠输送的雨水和部分中水在应急
暂存池内暂存，然后再通过管道输送至城镇污水处理厂回抽处理并回用，实现了循环利用。

据信访人反映，在养鱼过程中，最初按照亩产500斤左右进行养殖，2015年4月，信访人将养鱼场的1个鱼池承包给辽宁人，承包人
按亩产3000斤投放鱼苗，信访人也参照承包人按亩产3000斤在另1个鱼池内投放鱼苗。在随后的养鱼期间，信访人曾向原达拉特旗
环境保护局和达拉特旗水产站反映了死鱼情况。两个部门实地调查核实，确实发现部分鱼池出现死鱼，经分析研判，达拉特旗水产站出
具《情况说明》，判定鱼死亡原因为缺氧致死；原达拉特旗环境监测站对养鱼场周边地下水井（养鱼池内水从水井中抽取）进行水质监测，
监测结果比对《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除氟化物一项超标外，其余监测指标符合标准。经走访当地社长及村民，该地区为树林
召镇区周边地势最低点，历史上长年积水，属于盐碱地，超标原因与该地区是盐碱地有关。故信访人养鱼场曾发生死鱼情况属实，但是
否为排水渠污染所致无法判定，可能与信访人养殖技术不成熟，投放鱼苗密度过大有关。

2.关于“2020年春王爱召镇大淖村渠口社村民委托第三方检测离信访人家鱼塘50米处的地表和地下水，汞、磷等金属元素超标”问
题。

经查看信访人提供的由王爱召镇大淖村渠口社委托内蒙古绿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2020年3月31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SW2020-03-31-056），只对毛莲圪卜水圈1号池水质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引用的标准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V类标准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标准A标准，监测结果显示金属汞和磷元素超标。故信访人反
映情况属实。

现场调查了解，城市排水渠升级改造后，不在向毛莲圪卜水圈1号池排水，1号池现已无存水。按照原达拉特旗环境保护局于2015
年6月8日《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毛莲圪卜污水圈综合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达环发〔2015〕232号）的批复要求，毛莲圪卜
水圈水质执行《城市污水再生水景观环境用水水质标准》（GB18921-2002）中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湖泊类水质标准，与信访人提供的检
测报告引用标准不同。经比对信访人提供的《检测报告》，金属汞和磷元素满足《城市污水再生水景观环境用水水质标准》（GB18921-
2002）中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湖泊类水质标准。

综上，信访人反映的“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东方大自然生态园及养鱼厂鱼塘里面的鱼，因受到树林召地区一条30多米宽3公里长
的污水渠污染，于2018年秋全部死亡。2020年春王爱召镇大淖村渠口社村民委托第三方检测离信访人家鱼塘50米处的地表和地下
水，汞、磷等金属元素超标”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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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于4月5日办结。下一步，宁城县委政府将责成相关部门加强
对企业手续办理、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方面的监管，确保企业手续合法、项
目建设合规、生产经营守法，并严格要求企业落实环保要求，保障生态环境安
全。

1.现场核查情况
①4月1日，市委书记带领相关部门深入现场实地调研督导；察右后旗旗

委政府主要领导带领自然资源、林草、环保等部门到现场核查。
②4月1日，察右后旗自然资源部门聘请609队对该采区矿山开采情况、

开发利用方案执行情况、矿山地质灾害隐患情况、矿山企业按照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开展治理工作情况、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治
理年度治理计划执行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调查。

③4月1日，察右后旗林草部门组织专业人员，采用手持GPS 对采区外
围占用林草地情况进行了测量。

④4月2日，察右后旗生态环境部门聘请市环投公司专家对采区及周边
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全面检测。

⑤4月2日，察右后旗林草部门聘请内蒙古质真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所对
涉嫌违法占地问题进行了司法鉴定。

⑥4月5日，察右后旗自然资源部门聘请乌兰察布市金仕达测绘公司对
该矿区石料堆存量进行了测量。

2.举报问题查处情况
①4月2日，察右后旗自然资源部门依法依规向该企业下达了《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企业对采坑边坡未达到开发利用方案要求的地段进
行退台，对采坑边坡危岩体进行清除，对石料集中堆放，设置网围栏和警示
牌。

②4月2日，察右后旗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依规向该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
通知书》，对输送皮带未全部封闭、部分产品未苫盖、出料口、车辆运输苫盖等
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和完成时限，解决扬尘污染的问题。

③4月2日，察右后旗林草部门依法依规下达了《植被恢复整改通知单》，
要求企业限期拆除违法占用林地部分建筑，开展削坡、整地，恢复林业生产条
件。同时，并将涉嫌违法占地问题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④4月5日，察右后旗公安部门依法对该企业涉嫌非法占用草地采取刑
事立案侦查。

3.整改情况
一是立行立改工作开展情况：
①采坑：对部分安全隐患地段边坡进行了削坡和危岩体清理，4月4日全

部完成；对采坑边坡未达到开发利用方案要求的地段进行退台整治，已完成
40%，采坑西段回填、整形、整平、压实已完成35%。上述工作预计4月20日
全部完成。

②料堆：将堆放的石料清运到指定地点，并堆放整形，全部苫盖防尘网，
预计4月20日全部完成。

③厂区：生活垃圾、废弃设备已清理处置完成，并进行不间断洒水抑尘。
④出料口：已完成软帘安装和输送皮带封闭。
⑤外围：在采区周围设置了网围栏1300米、警示牌37块。
⑥档案:4月2日，制定了该矿《阶段性专项整改指导意见》《植被恢复方

案》，成立矿山专项整改组织机构，建立施工日志专项整改台账，完善了地质
灾害监测台账。

二是正在推进情况：
①察右后旗公安部门深入开展案件侦查，并按相关程序开展案件移交办

理等工作。完成时限：2022年4月13日。
②依据该采区《植被恢复方案》，对涉嫌违法占用的草地进行整地和覆土

撒籽、恢复植被。完成时限：2022年6月15日。
③围绕企业是否严格落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等约束性要求，加大日常监管、动态巡查、专项抽查，聘
请专家和第三方对矿山开采、治理情况进行定期“体检”。监督企业严格按照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要求，因地制宜实施治理。完成时限：立行立改、长期
坚持。

鉴于信访人因养鱼经济受到损失的实际，为了帮扶救助困难群众，达拉
特旗将通过落实科技下乡助农相关政策措施，帮助信访人完善农田水利生产
设施，优化种养殖结构，逐步实现其增收致富。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阶
段
办
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按 照 目
前核查情况，
察右后旗纪
委监委已启
动问责程序，
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追责
问责。同时，
对该矿矿权
手续取得情
况进行调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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